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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受託廠商自我查核檢查表

委託案件名稱
查核日期

查核地點

受託廠商名稱
查核人員

填表說明：

一、查核結果欄：由受託廠商依查核實際狀況，參考相關佐證資料填具查核結果。

（一）符合：實際作業已依查核內容制定相關規範，並已有相關實作紀錄，或已建立標

準規範而尚未有實際作業。

（二）不符合：完全未依查核內容要求制定相關程序，或完全未依相關程序執行並產生

實作紀錄。

（三）不適用：實際作業排除查核內容之適用。

二、說明欄位：應記錄查核之參考佐證資料，或簡述實際作業狀況。
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
說明（請填寫檢核結果或抽核
發現）

備註

1.已識別出受委託個人資料蒐
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
圍、類別、特定目的及期間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於契約敘明
委託範圍內涵蓋
之個人資料範
圍、類別、特定
目的及期間

2.已針對受委託之個人資料檔
案配置管理人員及相當資源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檢視受委託
範圍內是否有指
派專人管理個資
安全並投入足以
維護安全措施之
相當資源（如：
人、設備等）

3.已將受委託之個人資料檔案
進行適當盤點並完成風險評鑑
與處理作業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是否進行個
資盤點及風險評
鑑作業，並根據
風險評鑑結果調
整安全維護措施
強度

4.已針對受委託之個人資料檔 □符合 如：是否建立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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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
說明（請填寫檢核結果或抽核
發現）

備註

案規劃個人資料事故通報機制
（包含違反個資法、其他個人
資料保護法律或法規命令時，
已規劃向委託機關通知及採行
之補救措施）
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體個資事故通報
機制（需包含溝
通管道、應變處
理原則）、是否
將相關通報機制
納入契約條款

5.已將受委託之個人資料檔案
規劃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程序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是否建立涵
蓋全組織個人資
料檔案蒐集、處
理及利用程序

6.已針對涉及受委託之個人資
料人員施以宣導及教育訓練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針對涉及個
人資料之人員進
行宣導及教育訓
練

7.已針對受委託之個人資料檔
案落實安全管控措施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針對處理、
儲存個人資料之
設備進行網路或
實體限制措施；
依資料敏感程度
規劃資料儲存加
密、上鎖等措施

8.已將受委託之個人資料檔案
納入日常或定期稽核的範圍中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定期或不定
期進行稽核並將
稽核發現進行矯
正預防措施

9.已瞭解委託機關保留指示事
項，並配合指示事項辦理相關
活動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1.事先約定
受託範圍內之資
訊設備使用及管
控，如：禁止
USB使用等
2.事先約定資料
傳輸、儲存需進
行加密

10.已規劃當委託關係終止或
解除時，將保存之個人資料或
載體返還委託機關或刪除、銷
毀之管理機制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以紙本或其
他載體交遞資
料，應具備簽收
確認機制（具
名），並確認是
否轉做其他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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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
說明（請填寫檢核結果或抽核
發現）

備註

及儲存於載體保
存之資料是否如
實刪除
如：內部電腦、
資訊設備之共用
資料夾及其他資
訊出口（如網際
網路、 Email 寄
件備份等），應
一併檢查

11.進行複委託時已將委託機
關有關個資保護要求納入複委
託契約之內容

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如：是否允許複
委託應納入契約
規範；受託廠商
及複委託廠商均
應有適當個資安
全維護措施及保
密協議，並對複
委託方進行監督

廠商及查核人員簽章

廠商：

代表人：
(簽章) 查核人員： (簽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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